嘉義縣114年度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人員在職訓練檢核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學校： 
	□教師助理員
□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助理員姓名: 

	起聘日期：
	□集中式特教班
□服務普通班學生/姓名: 

	在職訓練完成日期：

	□時薪制(9小時)
□月薪制(24小時)
□尚未完成(原因：                          )

	項
次
	研習時間
	課程名稱
	辦理單位
	認證
時數

	範例
	114.8.1
	助理員增能研習
	特教資源中心
	1.5

	
	
	
	
	

	
	
	
	
	

	
	
	
	
	

	
	
	
	
	

	
	
	
	
	

	
	
	
	
	

	
	
	
	
	


共計    小時。（請檢附研習紀錄供審核人員檢核）線上請列印相關證明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審核人員簽章/日期：                     


[bookmark: _GoBack]
備註:依據嘉義縣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作業要點第十二點教師助理員及學生助理員每年應依有在職訓練。月薪制：二十四小時以上、時薪制：九小時以上。訓練課程以案例及實作為主；並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及兒少保護等相關知能課程三小時以上
